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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河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豫市监办【2025】64号），由河南省平台经济发展指导中心承担“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的修订工作。规范修订工作从2025年1月开始，2025年07月完成征求意见稿。
二、规范制定的背景及必要性
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是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测量仪器的统称，包括食品甲醛分析仪、农药残留快速检定仪、重金属快速测定仪、过氧化苯甲酰快速测定仪、蛋白质含量快速测定仪等，广泛应用于食品和农产品质量的快速定性定量测定。检测仪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将配置好的样品放入检测仪中，按下检测键，几分钟后就可以得到检测结果。使用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测定仪，不仅可以快速检测样品中的有害物质，还可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检测仪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易携带等特点，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检测，方便快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危害。为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该仪器可以对食品中的甲醛、残留农药、重金属、过氧化苯甲酰等有害物质进行检测，为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bookmark: _GoBack]目前对于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校准，我省已经出台JJF（豫）180-2014《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但该规范中的引用文件JJG 179—1990 滤光光电比色计已经作废，随着仪器的更迭，参照此类设备的国家规程规范，厂家说明书，试验数据等，计量性能指标也作了调整，原规范中的波长示值误差“±5 nm”修改为“±10.0 nm”，删除了“波长重复性”计量性能指标，增加了“稳定性”和“通道间差异”计量性能指标，计量性能指标“仪器线性误差”修改为“仪器线性”，根据仪器显示功能，对仪器做了分类，整理出新的计量性能表格。此次修订将能完善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技术法规，可使此类仪器的性能得以溯源，为广大农业部门、高等院校、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行业中正常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三、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1、编制依据
[bookmark: _Hlk135921435]主要依据有国家计量技术法规JJF 1729-2018《 农药残留检测仪校准规范》、JJF（豫）180-2014《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2、编写原则
在编制的过程中，起草小组掌握以下原则：
①在技术上应与现行依据统一；
②要体现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③规范的组成项目符合编写规则要求；
④术语与计量单位的选择符合JJF 1001-2011的要求。
四、规范编制主要参考资料
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使用说明书、技术手册等。
五、规范制定过程
1、具体承担规范修订任务的河南省平台经济发展指导中心收集国内相关生产企业如：山东莱恩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纳赛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飞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芬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各种型号的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说明书，查阅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相关指标。
2、参照国家计量技术法规JJF 1729-2018《 农药残留检测仪校准规范》、JJF（豫）180-2014《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起草校准规范初稿，并针对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计量性能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积累了丰富的实验数据。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向长期从事计量工作的省内外专家和生产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相关企业代表广泛征求意见。省内外专家及仪器操作人员代表对《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3、随后，《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起草小组在《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了《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修改）》稿。
4、在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内部召开规范研讨会，与会专家进一步提出了修改意见，对《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修改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意见征求工作。
六、编制内容说明
本规范在形式与内容的一般性要求方面遵循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要求进行的编写。按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的简要说明。规程根据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和要求，结合我省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使用实际情况进行编写，具体有以下特点：
本规程适用于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的检定。
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的工作原理，光源主要作用是提供稳定的复合光源，波长范围一般为（340～800）nm，单色器的主要作用是将复合光分解成单色光，并将某一特定波长的单色光照射于被测量物质上，再通过光电传感器测定吸光度对该物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原规范（1）计量特性 ：
	校准项目
	技术指标

	波长示值误差
	±10 nm

	波长重复性
	1 nm

	仪器示值误差
	采用光谱中性滤光片：±5%

	
	采用甲醛溶液标准物质：±5%

	仪器线性
	采用氯化钴溶液标准物质：线性相关系数≥0.995

	仪器重复性
	1%


现规范（1）计量特性 ：
	
	计量特性
	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
(I类)
	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
(Ⅱ类)
	比色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
(Ⅲ类)

	1
	波长示值误差
	不超过±10.0 nm

	2
	仪器
示值误差
	吸光度示值误差
	不超过±5%
	-
	-

	
	
	浓度示值误差
	-
	不超过±5%
	-

	3
	仪器
重复性
	吸光度重复性
	≤1%
	-
	-

	
	
	浓度示值重复性
	-
	≤1%
	-

	4
	稳定性
	10min内吸光度变化不超过±0.01
	-
	-

	5
	通道间差异
	吸光度示值差异≤0.05
	-
	-

	6
	仪器线性
	-
	-
	线性相关系数
≥0.995

	注：
1 以上指标不适用于合格性判别，仅供参考。
2 I类仪器为具有吸光度显示功能的仪器，Ⅱ类仪器为仅具有浓度显示功能的仪器。Ⅲ类仪器为需参照本规范进行校准的其它比色分析法原理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


（2）校准条件
环境条件：（10～35）℃，相对湿度：不大于85%。
校准用计量器具及配套设备：
光谱检测仪：波长范围（340～800）nm，最大允许误差±1 nm；
分光光度计：波长范围（340～800）nm，I级；
光谱中性滤光片：吸光度范围0.2～1.5，不确定度U=0.010，k=2；
甲醛溶液标准物质：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3%；
氯化钴溶液标准物质： 浓度范围（2.0～10.0）g/L，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1.5%。
（3）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波长示值误差、仪器示值误差、仪器重复性、稳定性、通道间差异、仪器线性）。



